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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区精卫中心儿童焦虑障碍学科长宁区精卫中心儿童焦虑障碍学科

““长宁医长宁医‘‘星星’”’”系列报道之五系列报道之五

上海电力医院肿瘤科上海电力医院肿瘤科

长宁区精卫中心儿童焦虑障碍学科长宁区精卫中心儿童焦虑障碍学科

让孩子远离焦虑
是他们的核心目标

“焦虑障碍”被认为是儿童和青少年时期常见的心理

健康问题之一，终生患病率从6%到30%不等。长宁区精神

卫生中心“儿童焦虑障碍学科”主攻开展青少年焦虑障碍药

物+心理+神经调控治疗研究，着重于难治性焦虑障碍的干

预，获评2023年长宁区特色专科。

小C今年五年级，在这个本应无忧无虑的年龄，她却常

常愁眉苦脸，总有一种焦虑在心底。

“每次被点名回答问题，她总是低着头吞吞吐吐，声音小

到听不清，还常常小脸涨得通红，额头汗水直冒，眼睛的余光

都不敢瞄到周围的同学。”老师这样形容她眼中的小C，“课

间她除了去厕所，一般都静静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发呆，默默

看着周围同学们打闹嬉笑。有时我会提醒她去加入同学们，

她也只是冲着我勉强一笑，依然坐着不动。”

在家里，小C父母给予她的物质条件特别好，对她的学

习成绩也有着极大的期望。

“因为成绩总是不够理想，达不到爸妈的要求，每次看

到爸妈难看的脸色，我都不敢喘气，感觉空气都凝固了。”当

小C由最初的紧张和烦恼发展到浑身上下不舒服，时常头

晕、目眩、呕吐，最终一周只能去学校半天，还常常为了小事

情与父母发生冲突后，父母带着她来到长宁区精卫中心求

医，这才有了上面小C说给医生的话。

“我如果能学习好、考试好，该多好啊！”

“我也觉得自己就是个‘学渣’，怎么努力都没用的！”

静静地倾听完小C的这些话，医生为她进行了专业的

面询、系统的评估和检测。排除了躯体疾病后，小C被判定

为“重度焦虑障碍”。

由于小C的困扰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日常生活和学习，

医生建议她在完善各项检查的情况下，进行一疗程的药物

和物理治疗，密切检测治疗期间的状况；同时，建议她增加

日照、管理饮食和进行运动治疗，通过个性化的治疗介入，

帮助她控制焦虑的症状，改善躯体的不适，减轻情绪的痛

苦，提高生活的质量。

同时，医生还采用CBT治疗、短期焦点治疗等专业

的心理治疗的方法，为小C提供 6-8次的个体+家庭整

合的心理治疗，并建议小C的家长参与医院儿童焦虑特

色专科组织的家长课堂，提供有效的家庭教育和沟通的

策略。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小C的情况大有好转，笑容

多了，话也多了，和父母的争吵少了，渐渐地融入到同学

之中了。

“我们专科的核心目标，就是让像小C这样的孩子走出

阴霾，重新沐浴在阳光下。”长宁区精神卫生中心、长宁区疾

控精卫分中心科室副主任郑宏介绍道，“我们这个特色专科

是持续依托双一流高校、市级专科医院的技术优势，主攻开

展青少年焦虑障碍药物+心理+神经调控治疗研究，着重于

难治性焦虑障碍的干预，并开展‘家—校—医—社’焦虑障

碍疾病管理，加快区级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为儿童焦虑障

碍患儿提供规范、专业和精准的诊疗服务，提升基层解决难

治性儿童焦虑障碍疑难病例的能力。同时，在社区和学校

等场所开展儿童精神卫生健康教育，提高居民、教师、家长

对儿童精神健康知识知晓率，提高疾病早期筛查、识别和转

诊率。”

郑宏介绍，该特色专科团队现有国家级专委会副主

委、委员3名，市级专委会副主委2名，市级专委会委员8
名，组建了跨学科临床科研团队，成员分别来自病区、门

诊、科教科、疾控分中心等科室。其中，儿童精神科主任

医师3名，副主任医师6名，副主任技师1名，博士后1名、

临床医学博士1名，上海市卫健委优秀学科带头人、长宁

区领军人才1名，拔尖人才1名。年均带教各高校及科研

研所实习基地研究生、本科生800人次，主要包括儿童心

理临床评估、个体/家庭/团体咨询以及危机干预指导等。

“今后3年，我们将努力形成治疗、科研、教学密切结合

并相互促进的重点学科建设良性运行机制，在少儿难治性

焦虑障碍诊疗和疾病全生命周期预防方面取得突破性成

果，完成学科人才和骨干的梯队建设，使学科整体水平和影

响力达到市内先进水平。”郑宏这样说道。

长宁区天山中医医院中医内分泌科长宁区天山中医医院中医内分泌科

日前，长宁区2023年度区内公立医院重点专科和特色专科建设项目出炉。经评审，确定立项重点专科5项，重点专

科扶持项目5项，特色专科10项，特色专科扶持项目5项。本期“长宁医‘星’”系列报道聚焦2023年度长宁区特色专科长

宁区精卫中心儿童焦虑障碍学科、长宁区天山中医医院中医内分泌科、上海电力医院肿瘤科。

聚力创新聚力创新,,点燃学科发展引擎点燃学科发展引擎

长宁区天山中医医院中医内分泌科长宁区天山中医医院中医内分泌科

中西医结合全程干预
治疗代谢病有特色

长宁区天山中医医院中医内分泌科，以突出“防治结

合，寓防于治，分期辩证，综合治疗”原则，建立“中医药全程

干预”理念，使以中医药防治糖尿病为主的代谢病及其并发

症成为科室优势，也使该科室成功获评2023年长宁区特色

专科。

林先生65岁，是一个有着20年糖龄的糖尿病患者。

由于平时自我感觉身体状况还不错，林先生每次到医院

时只配药，不测血糖，也不体检。2023年12月，右足背出

现的红肿让一直“心大”的林先生感到了恐慌，他到医院

进行抗感染治疗后仍未好转，并被医生告知如果病情进

一步发展很可能需要截肢。辗转之下，林先生来到了天

山中医医院内分泌科寻求治疗。

在天山中医医院内分泌科，医生为林先生进行了系

统评估，发现他已经有神经病变、肾病，最后林先生选择

在该科室医生的指导下控制血糖。之后，医生在改善林

先生足部周围血供的基础上，联合中医外科行化腐清创

术，配合中药汰渍、穴位敷贴、经络定向透药等治疗手段，

使得林先生术后足背皮肤恢复如初。

经过这次教训，林先生也开始遵循医嘱规律就诊，按

时服用中药，希望能改善下肢麻木、蛋白尿等慢性并发

症。如今，和林先生一样纳入天山中医医院内分泌科代

谢管理的患者接近1000个，他们通过规范的中西医管理

和体质调养，超过50%的患者其综合代谢指标达标，有效

延缓了并发症的进展，提高了生活质量。

区天山中医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赵啸告诉记者，把中

医药治疗的优势发挥在代谢病防治的早、中、后期，为患者

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一直是他们坚持和擅长的方法。

“对于早期患者，我们是开展三高共管、减重，防止进

入糖尿病期；中期会更好地控糖、减少症状；后期是并发症

治疗。”赵啸介绍道，“对于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我们则采

取中药内服外治。”赵啸介绍，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代谢

病向年轻化发展，科室除了常见的糖尿病，还开设了代谢

专病门诊，治疗肥胖、痛风、痤疮、脱发、骨质疏松、多汗等

患者，从糖、脂、尿酸、性激素、骨等多条代谢管理入手。“纳

入管理的患者，除了日常的西药外，我们还针对他们的体

质进行一对一中医调理。除了传统的汤剂和中成药，科室

还研制不同款茶饮方供患者日常饮用，上班出差族也可以

将中药汤剂做成丸子方便携带。同时，祛湿贴、耳针等中

医外用技术也能发挥调理代谢的作用。”赵啸说道。

如今，该科室对于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肾病病变

采取的分期治疗，已经形成成熟的优势病种方案，可向社

区推广。

虽然成绩初显，但天山中医医院代谢病科是一个“年

轻”的科室，其在人才建设方面没有丝毫放松，目前科室

有主任医师1名，副主任医师1名，主治医师3名，住院医

师2名，高级职称占比达到29%，中高级职称占比达71%；
其中博士1名，硕士3名，学士3名，硕博士占比达57%；中
医医师比例达100%。

“我们要用更好的技术，更优质的服务，用一颗医者

仁心，让更多代谢病患者通过规范的治疗和自我管理，实

现疾病的稳定，远离并发症。”赵啸说道。

上海电力医院肿瘤科上海电力医院肿瘤科

突破治疗禁忌 阻击恶性肿瘤
成立2年多来，上海电力医院肿瘤科实施肿瘤全过程、综合性治疗服务，

在实体恶性肿瘤的化疗与肿瘤介入治疗方面形成了自身特色。2023年，肿

瘤科（消化道肿瘤）获评长宁区特色专科。

一年多来，严先生（化名）一直被中上腹的疼痛所困扰，来到上海电力医

院就诊并接受检查后，他被确诊为结肠癌并伴肝脏多发转移。

“这位患者就诊时肝脏区域疼痛，大便隐血强阳性，黄疸和转氨酶都比

正常值上限升高了10倍，这些都是化疗的禁忌症。”上海电力医院肿瘤科负

责人郑春雷介绍说，“但考虑到患者症状是由肿瘤导致的，我们讨论后决定采

取小剂量化疗，在和家属沟通后为患者进行肝动脉灌注化疗和靶向治疗。”

8个月后，严先生新发第二原发肠癌。但由于前期的治疗方案得当，再

加上患者以及家属的配合，使严先生当时的体力恢复得非常好，于是接受了

标准的高强度化疗，治疗后包括新发肿块在内，病灶再次缩小。半年后的影

像评估显示，他肝脏肿瘤大部分活性消失，医生又为其进行了肝肿瘤局部消

融术。

结合先进的基因诊断和靶向治疗，采取介入的局部治疗手段实现高效

低度治疗，同时利用内科支持优势和对药物的熟练使用调整传统药物剂量，

突破治疗禁忌，这正是电力医院肿瘤科的优势所在。

说起在肿瘤治疗方面的经验，郑春雷娓娓道来：“肿瘤治疗是一个全过

程、综合性的诊疗，我们科室从一开始组建队伍就遴选具有良好内科基础的

化疗科医生和介入科医生加入。科室建立了横向包含肺癌、肠癌、肝胆肿瘤、

胃肠肿瘤、乳腺癌、淋巴瘤等多个瘤种，纵向包括化疗、靶向及免疫治疗、介入

微创治疗、穿刺活检、和抗感染、营养支持、癌痛规范治疗等姑息及转化治疗

的治疗体系。其中，肝脏血管介入治疗作为科室特色业务得到了医院的大力

支持，取得了充分发展。”

说到科室引以为傲的肿瘤介入治疗，郑春雷解释说，介入治疗是指在X
线透视、数字减影或超声等影像设备的导向下，精准治疗肿瘤或缓解症状的

一种微创治疗方法。广泛用于肝癌、肠癌、肺癌或骨恶性肿瘤等治疗中。介

入治疗局部有效率较高，对患者的创伤小、可重复性强的特点。虽然是一种

局部治疗手段，但在全身治疗基础上对改善症状、克服耐药性具有重要作

用。特别在肝癌等实体肿瘤治疗中，介入治疗已成为首选治疗方法之一。

“由于介入治疗效果好，相对传统手术费用较低，给一些癌症患者带来

福音。经过口口相传，不少患者从外地慕名而来，其中不少是被判了‘死刑’

的患者，他们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接受治疗，却收到意想不到的疗效。”郑春

雷说。

优质的技术背后，还有着优秀人才和先进设备的支撑。科室先后引进

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及学术、技术骨干，投入完备的肿瘤介入条件，包括导管

室及治疗设备（飞利浦Azurion 7M20数字减影机、超声、高流量湿化呼吸仪

等支持治疗设备），为专科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形成

医联体，建立了肝胆肿瘤介入治疗和恶性肿瘤化学药物治疗、靶向治疗、免疫

治疗和支持治疗等相结合的综合治疗模式，同时科室人员积极申报各级各类

科研项目，重点开展了消化道肿瘤（食管癌，肝转移癌和胃癌腹水等）治疗和

机制研究。 撰稿 赵立
供图 赵立 受访单位

网络平台对侵权事实构成“应当知道”却未做处理
法院：承担连带责任！

【案情回放】
2022年夏天，24岁的李某在网上结识了还在读初中的小

梅（本文人物均为化名）。两人网恋后，在李某诱骗下，小梅

多次与对方进行了视频裸聊，过程中李某通过录屏、截屏获

取了小梅裸照、视频。

2022年末，因发生矛盾小梅要求分手。李某便将部分

裸照及视频发布在某网络视频APP，并扬言要发给她的同

学，以此威胁小梅继续与其保持恋爱关系。涉案照片、视频

在该平台公开发布数日，收到点赞30+、评论60+。小梅因

此受到很大刺激，长时间惧怕外界，深深厌学，社工介入为

其提供了心理疏导。

小梅家长得知此事后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李某随即被

抓获案发。后经人民法院审理，李某因犯寻衅滋事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虽然李某已受到刑事处罚，但小梅一家

人后来得知涉案照片、视频仍以“仅自己可见”的形式留存于李

某该网络平台的账号后台，而当他们致电平台要求删除时，客

服以“该信息已不处于公开状态，无法删除”为由拒绝。

出于人身安全考虑、为避免二次伤害，2023年10月，小

梅作为原告、其父母作为法定代理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

讼，要求李某和该网络视频APP运营主体某科技公司作为被

告连带承担删除侵权视频及文字、并向小梅书面赔礼道歉等

侵权责任，人民检察院支持起诉。

被告李某对小梅提出的诉讼请求均无异议，同意某科技

公司对其账户内的侵权信息作删除处理。

被告某科技公司则辩称，本案被诉的侵权行为由被告

李某独立实施，其作为中立的网络服务提供商既没有参与，

对李某发布的涉案照片、视频亦不明知或应知，不应承担侵

权责任。

审理中，被告某科技公司经法官释明，对被告李某账户

进行永久封禁，清除所有视频内容，并对其注册账户的手机

号作出永久禁入平台处理。

【以案说法】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李某将裸照及视频公开发布

在网络平台，并针对小梅发布侮辱、威胁言论，网络欺凌行为

情节严重，已构成寻衅滋事罪，显然构成侵害小梅隐私权，被

告李某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人民法院同时指出，被告某科技公司对于被告李某的侵

权事实构成“应当知道”，却未做处理，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作为网络平台，对于避免其用户发布的信息侵害未成年

人权益，尤其涉及色情等严重侵权信息应负有更高的注意义

务。涉案信息明显侵权，审核难度较低，且已公开发布数天，

发现该信息并非难事，尤其对于某科技公司这样全国知名的

头部网络短视频平台，应具备充分的审核、信息管理能力及

技术可能性。但被告不仅未能审核阻止，甚至任由其在平台

留存数天，未做任何处置，最终李某“看到有很多人看，自己

有点害怕了”，主动转为“仅自己可见”。平台的不作为显然

不符合社会对其平台管控能力的预期。

由于被告某科技公司审理中已自行删除涉案信息，近

日，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被告李某、被告某科技

公司承担侵权责任，分别向小梅书面赔礼道歉。

【法辞典】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 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

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

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

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六条 人民法院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认

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应当综合考虑

下列因素：

（一）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以人工或者自动方式对侵权网

络信息以推荐、排名、选择、编辑、整理、修改等方式作出处理；

（二）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具备的管理信息的能力，以及

所提供服务的性质、方式及其引发侵权的可能性大小；

（三）该网络信息侵害人身权益的类型及明显程度；

（四）该网络信息的社会影响程度或者一定时间内的浏

览量；

（五）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预防侵权措施的技术可能性

及其是否采取了相应的合理措施；

（六）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针对同一网络用户的重复侵

权行为或者同一侵权信息采取了相应的合理措施；

（七）与本案相关的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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